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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标准由甘肃省女科技工作者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陇南市祥宇油橄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甘肃省食品检验研究院、陇南市经济林研究院油橄榄研究所、陇南田

园油橄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陇南市金纽带油橄榄科技有限公司、陇南陇锦园油橄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陇南格利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继、王旭东、刘玉红、赵良玫、张宏杰、丁玲、马君义、梁俊玉、姜成英、

师彦平、周佳、邓煜、路丽娟、梁芳、白小勇、王文宏、王金平、白万明。

本标准于2024年11月19日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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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食品添加剂、真实性要求、生产加工

要求、检验规则、标签、标识、包装、储存、运输及保质期。

本标准适用于以有机生产的油橄榄树的鲜果为原料，经过有机加工制得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的最大残留量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玻璃制品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族和G族的测定

GB 5009.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并（a）芘的测定

GB 5009.1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2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酸价的测定

GB 5009.2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植物油脂水分及挥发物的测定

GB 5009.25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反式脂肪酸的测定

GB 5009.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GB/T 5490 粮油检验 一般规则

GB/T 5524 动植物油脂 扦样

GB/T 55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脂 透明度、气味、滋味鉴定法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688 动植物油脂 不溶性杂质含量的测定

GB/T 17374 食用植物油销售包装

GB/T 19630 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

GB/T 2250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植物油脂 紫外吸光度的测定

GB/T 22501 动植物油脂 橄榄油中蜡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23347 橄榄油、油橄榄果渣油（含第1号修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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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GB/T 25223 动植物油脂 甾醇组成和甾醇总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25224.2 动植物油脂 植物油中豆甾二烯的测定 第2部分：高效液相色谱法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T 37512 粮油检验 实际与理论ECN42甘三酯含量差值的测定

BJS 202105 橄榄油中脂肪酸烷基酯含量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LS/T 1218 中国好粮油 生产质量控制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COI/T.20/Doc,No8 橄榄油中四氯乙烯的测定气相色谱法(Determination of tetrachloroethylene

in olive oil by gas-liquid chromatography)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第70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9)第123号《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

以有机生产的油橄榄树（Olea europaea L.）的鲜果为原料，在榨油过程中避免温度等外界因素引

起油脂成分的改变，采用清洗、倾析、离心或过滤工艺对原料进行处理制取的油品，且整个加工过程保

证有机加工。

4 技术要求

4.1 原料

油橄榄果：从有机生产的油橄榄树上采摘的新鲜干净、形态完好、无破坏损伤、无腐败的果实，应

符合GB/T 19630、GB 2762和GB 2763相关规定。

4.2 质量指标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质量指标

项 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透明度（20℃） 清澈

GB/T 5525
色泽

具有特级初榨橄榄油固有的色

泽

气味、滋味

感官评判 具有橄榄油固有的气味和滋味

GB/T 23347缺陷中位值（Me） 0

果味特征中位值（Me） Me>0

紫外线吸光度

270 nm ≤ 0.22

GB/T 22500∆E ≤ 0.01

232 nm ≤ 2.50

脂肪酸乙酯，mg/kg ≤ 35.0 BJS 202105

水分及挥发物含量，% ≤ 0.2 GB 5009.236

不溶性杂质含量，% ≤ 0.1 GB/T 15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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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价（以 KOH 计），mg/g ≤ 1.6 GB 5009.229

过氧化值，g/100g ≤ 0.25 GB 5009.227

铁含量，mg/kg ≤ 3.0 GB 5009.268

铜含量，mg/kg ≤ 0.1 GB 5009.268

每种卤化溶剂残留量，mg/kg ≤ 0.1 COI/T.20/Doc.No

8/Corr.1卤化溶剂残留量总和，mg/kg ≤ 0.2

蜡含量，% ≤ 150 GB/T 22501

豆甾二烯，mg/kg ≤ 0.05 GB/T 25224.2

实际与理论 ECN42 甘三酯含量最大差值 ≤ 0.2 GB/T 37512

4.3 脂肪酸、无甲基甾醇组成及反式脂肪酸含量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脂肪酸、无甲基甾醇组成及反式脂肪酸含量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脂肪酸组成/%

豆蔻酸（C14:0），% ≤ 0.05

GB 5009.168

棕榈酸（C16:0），% 7.5～20.0

棕榈-烯酸（C16:1），% 0.3～3.5

十七烷酸（C17:0），% ≤ 0.4

十七碳一烯酸（C17:1），% ≤ 0.6

硬脂酸（C18:0），% 0.5～5.0

油酸（C18:1），% 55.0～83.0

亚油酸（C18:2），% 2.5～21.0

亚麻酸（C18:3），% ≤ 1.0

花生酸（C20:0），% ≤ 0.6

花生-烯酸（C20:1），% ≤ 0.5

山嵛酸（C22:0），% ≤ 0.2

二十四烷酸（C24:0），% ≤ 0.2

甾醇组成/%

总含量，mg/100g ≥ 1000

GB/T 25223

豆甾醇，% ＜ 4.5

δ-7-豆甾烯醇，% ≤ 0.8

菜油甾醇，% ≤ 4.5

菜籽甾醇，% ≤ 0.1

胆甾醇，% ≤ 0.5

高根二醇和熊果醇，% ≤ 4.5

β-谷甾醇+δ-5-燕麦甾烯醇+δ-5-23-豆甾二烯

醇+赤桐甾醇+谷甾烷醇+δ-5-24-豆甾二烯醇的总

和，% ≥

93

反式脂肪酸 C18:1T，% ≤ 0.05 GB 5009.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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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2T+C18:3T，% ≤

4.4 有害物质限量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有害物质限量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总砷（以 As 计），mg/kg ≤ 0.1 GB 5009.11

铅（以 Pb 计），mg/kg ≤ 0.07 GB 5009.12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 8 GB 5009.22

苯并（a）芘，μg/kg ≤ 8 GB 5009.27

4.5 农药残留限量

应符合GB 2763的规定。

4.6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按JJF 1070规定的方法测定。

5 食品添加剂

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中不得添加任何食品添加剂。

6 真实性要求

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中不得掺有其他食用油和非食用油。

7 生产加工要求

应符合GB/T 19630、GB 14881和 LS/T 1218的规定。

8 检验规则

8.1 一般规则

应按GB/T 5490执行。

8.2 组批

同原料、同工艺、同设备、同班次、同生产日期的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产品为一个批次。

8.3 扦样

按照GB/T 5524的要求执行。

8.4 出厂检验

8.4.1 应逐批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

8.4.2 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酸价、过氧化值、紫外吸光度、脂肪酸乙酯、水分及挥发物、不溶性杂质、

每种卤化溶剂残留量和卤化溶剂残留量总和、净含量为每批必检项目。

8.5 型式检验

正常生产条件下，应每半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8.5.1 产品定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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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当原料、设备、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8.5.3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8.5.4 产品停产3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8.5.5 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要求时；

8.5.6 型式检验项目为技术要求中4.2～4.6全部项目；

8.6 判定规则

8.6.1 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该批产品合格。

8.6.2 检验项目如有不合格项，应加倍抽样复检。复检如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9 标签、标识

9.1 外包装标志应符合GB/T191的规定。预包装产品标签应符合GB7718的规定。营养标签应符合GB28050

的规定

9.2 除符合 GB/T 19630的规定外，还应该符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卫健委联合

发布的《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志管理的公告》。

10 包装 储存 运输

10.1 包装

10.1.1 内包装材料和容器应符合GB4806.1、GB4806.5或GB 4806.7的规定，封口严密，包装牢固。

10.1.2 外包装应符合GB/T6543、GB/T17374及国家有关要求和规定。

10.2 储存

10.2.1 产品应贮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仓库中，仓库应干净，无虫害，无有害、有毒、有腐蚀性、

易挥发或有异味的物品残留。

10.2.2 有机产品在贮藏过程中不应受到其他物质的污染，有机产品及其包装材料、配料等应单独存放，

若不得不与常规产品及其包装材料、配料等共同存放,应在仓库内划出特定区域,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

有机产品不与其他产品及其包装材料、配料等混放。

10.3 运输

10.3.1 运输工具在装载有机产品前应清洁、卫生。

10.3.2 有机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与常规产品混杂或受到污染，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外包装上的有

机产品认证标识及有关说明不应被玷污或损毁。

10.3.3 不应与有害、有毒、有腐蚀性、易挥发或有异味的物品混运。

10.3.4 搬运时应轻拿轻放，不应扔摔、撞击、挤压。

11 保质期

在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贮运条件下,产品自生产之日起保质期为24个月。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
	5 食品添加剂
	6 真实性要求
	7生产加工要求
	8 检验规则
	8.4.2 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酸价、过氧化值、紫外吸光度、脂肪酸乙酯、水分及挥发物、不溶性杂质、每

	9标签、标识
	11保质期

